T LR 2R IRIE A
1145 & 3 5 % 485%.

PR L T pd R SRBTRALLST (14E2REFF
10575 ) » AFd|idde™

- CFRTEFFRATIERAGE AT M FRTTARI
E£87 13p 22pFF > K@ B wﬁooo—oooom * »J‘ %i 4
(THAD ) > JpATA D AT FH S64M (LT %P v ) |
B FEIMMAT AL TH SR (LI R ) 1T e
L ATE S 2 B Msiag000-0005Lp * ) 22 (T B
) REIMN o LR EREARE  AANRIIZ R K
BAD AR GBE LA o i 26T RS2 05
RBITHFFATERZ2ZBD > R FRALPEFILT »
T N g o P Trw AT ,}4:7‘1—&;».}1,}* M B

NB BRI A N TR AD VR 28

(\.

(=

I~
jan]

S REFERAVY AT R ER R LM RAFEL L L R
CREF (THELIRFRF) RET W 4w o
d

> T
2
M

- HRERRG BAR D AL R L R A
ALzl Epr FI0d A Pl o @7 FH RS Y
A A E FEE % 30608 2 ﬂ? 2 o #;; 2R TSNS

& g o 114 ETH 221

e

bl
; \
e

”ﬁ\
Eﬂ}—
>\+
g
|
[t
H
F_&
7
F_L



=5

|

/

PEFFARLLBACRETR S AREIET ~ TFFT
H2 3038 [Amll42 R %2 F 548558 (TH L2 F %)
F47~53257~85290F )] ¥+ & » RFIH MmN =72
F3040EF I 2 55400 > SRR B R (GEEH) o
g RARE > £ FHAMAE LS - mﬁ%;* S
K3l A ZFE A mpéwrmp_ﬂﬁ ’T}B e LY R
2 i AT s U > T ,,@,@ H oo EF @R - Apina
PR ER 2 AREE ﬁﬂﬁﬁiﬁ% TARR B H 2
ww;; 2k S 1582 A EF 6 31 > T E G B 4 o

= & .
FRL BB ERAD FEIBAE
AR CE SRR I R TR A

- P
23
2 ° 3

(At BpE B BRAD > SRTAE N TR S64M (L

TR ) (AR FEFAT LR S64R (LT R )
17T 2 s AL FAFFATER2ZBE A 710 42
FEEAD 78 4B L5 > T 0w 28T B4Ed g2
o AT LA ERZBE LA A e 3 fpg A~
B P oW LATA B szj—ﬁ” };,Eh‘-’-l%o\}% A~ L z*,F:j%.
T ORERATE A FRLNERE W Mﬁa‘ﬂ P Fe
[+ %114 R 6 F %1057%35 (THMHE) 5132
15~ 44~ 45F ] P I A SR fs;w»\% N2
- S TRAFE R () BEEFEPE X LEXE L
2 (HEHT 24 25F) ~ 2% 4 2 dnsnle B dst X g
# (WX %16318F ) B2 728 k4B F Lo fE (10
F%19123F ) ~A-BR 2 2wt FoR4eR A (W% %26
1) ¥ v REIHFRIBRBT LR L H2F7E &
BB R R A ¥ %A (EE 5552607 )
FEE o ﬁb*ru,\if*' P WL o

z%’,i

Ak kgl Ee & R FLAEGpEFREE A



113#8% 13p 2237 & ®A2 p A7 ~ L % S 648 A &
(LI %>%) 7R > EnpALrs 1F FRI 640+
RTL T2 e Ny PR S RIEE 1> FRE
BEEY FAE o A GEA PG BN G AN
¥ /]* EA TS AR BN RS

S 1]

(%513 14%) 5 ﬁk“@éﬁﬁ*'
’%éﬂfiﬁ 1 Wy e JE el N A
A gl AT

5 X
er'-&'ﬁ VIR T AV s
x

25
I W B3 AT TREAA S RN
”ﬁ—“f'"?ﬁz ﬁ’“j@_ﬁ_&‘\f“—é”
3 ‘

B

-

F -3 RFN U AGRBEI AL R 3Rk o TR A
AE L AN SR AT AT R RS E R
4

PIEE > s ZRGE > AL ERAT IR AT R Y 0 (7

BhA A RR2BE L AR KB ERA PR

Bpd BAg o AFAGERR S L RELR B

TRBFDIEIBPREYE > RL2ZAD LB FRATRAT

PR GE 0 £ g%Bﬁ AR Z RISERT > LAS 2
"



RS (HEB) (X %55160F ) “57 & > &
Wk 273 BERAD R ABS L9 3 > T U 23T - B
BiE 2R ’1&«’?’*”%4%55‘5% Bd » i 224 5
CESUIAER S BRI ) o L R NS
FARZHT LRI EEI DAL E 0 FTH NG - TARA
RURFPA A L R LA AL LA i
LA EREN p AR ﬂ%%ﬁiﬁ%ﬁs’iﬁ/
SHEE T RAIE SR BIP o R FHEE AR
%ﬁié’iﬁ?ﬁ°

AR ’7;;4 ‘i éi‘étfﬁﬁii%é%%ié? ES SN 3

e
V\"
b

-

S
<

1
)

-rl\_\_, 1—3\.\_ 3

B 0%

i
>~

—
[

~
RS
‘]‘
‘T

B AL R Ak 5 045 ¥ 198 2 58 ] B

MESATELSAH FERL S H RS RL A EA
Tl Bt AR R YL RAN ARINEE S AN
H ;;g:g;fg%%ﬂ_ b'urgr*\‘.a = «Hﬁ,j:*ﬁerra f:rﬁi’}g'f' ) Y

£
f
L RD SRS RS S S ;‘X@MG 7o 2igie
LA EADIEBHE LT A Hifz o PRER
?’ijﬁ M E @r)l&ﬁ;ﬁ"a‘n’*j ]z F—%-rr%;%‘?ﬁﬂf'“;{”'] - E
ﬂ b H

=X
iE
AT RER BRI EY
( ‘ZZ Pit, ’3!‘ "-/%-“:[, éf;"l?‘z\, ) ~ j\
T4

*
ﬁ.LEii:T ’ y_’?:'\fg— 7

Sele A

PRGN EBACRT
et vil (ARt FE53TF) > P EANEQREIMER
PR R ARk BED <@%$8ﬁ>i%@‘iéﬁ
A = it s B Rded ¥ AT 22 B A h ) £ 247

>‘l

- %"
N

3]
B
Pt T R IS 529908 B 15w A % 3060E 0 2]
a4
FEBRBFFVIFERACT BT MIRY ~ HENRIERF

= EN 3 114 = I g 29 P



u
4t
31

Ve
#
P

ik

X 1R

N8

kgt 7}\ p?g’%)ﬁlj\_ﬁ,‘ﬂ
dod PRAZ LRI e iEE
Koib B IR o 3K ik )3

7

o AA R IEd F (35

[e]

poe Ny 'i;’%ﬂ‘;}’l\"‘r’ﬁ%
F o YRR L200
T E A Hche ‘%ﬂi Y7 p

(w,

HNJ:EL #\3@29«5]7\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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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48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志寬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0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志寬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許志寬與許澤鑫因金錢及情感素有糾紛，許志寬於民國113年8月13日22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沿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五股方向）行駛，行經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五股方向）1.7公里處，見許澤鑫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亦行至此，為迫使許澤鑫停車，竟基於強制之犯意，駕駛A車行駛在B車右前方，並以向左迫近、變換車道之方式，刻意逼近許澤鑫所駕駛之B車，使許澤鑫為閃避許志寬而向左轉至八里迴轉道，且旋即前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八里分駐所報案，而以此強暴方式妨害許澤鑫正常駕駛之權利。
二、案經許澤鑫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許志寬前經本院合法傳喚，於114年7月22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且查無在監在押等情，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及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易字第485號卷（下稱易字卷）第47、53至57、85至90頁】在卷可憑，然因其被訴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經本院認為應科拘役（詳後述），依據前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本院引用證人許澤鑫於偵訊時所為證述，係就自己親身體驗之事實所為陳述，並非傳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駕駛A車行經上開地點，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沒有強迫告訴人停車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沿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五股方向）行駛，行經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五股方向）1.7公里處，見告訴人許澤鑫所駕駛之B車亦行至此，被告即駕駛A車行駛在B車右前方，並以向左迫近、變換車道之方式，靠近告訴人所駕駛之B車，告訴人因而向左轉至八里迴轉道，且前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八里分駐所報案等事實，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許澤鑫於警詢及偵訊時指訴明確【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1057號卷（下稱偵卷）第13至15、44、45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八里分駐所一般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卷第7、24、25頁）、告訴人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偵卷第16至18頁）、B車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擷圖（偵卷第19至23頁）、A、B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卷第26、27頁）在卷可稽，復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卷附之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確認無訛，並有勘驗筆錄（偵卷第55至60頁）存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關於本案案發過程乙節，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3年8月13日22時許駕駛A車自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東（往五股方向）行駛，要前往臺北市工作，行駛至台64線向東行1.7公里處時，我當時是駕駛在最外側車道，對方駕駛B車行駛於中間車道，加速經過我的時候，車內有人探頭出來瞪我，之後對方就在我的左前方行駛並開始減速、打雙黃燈，我跟著減速並切到中間車道後在切到內側車道，對方就停在我的右前方，我也停車，對方就向後倒車，我見狀就加速在內側車道直行，對方也追上並在我右側行駛，隨後我迴轉向西行，對方跟在我後面，隨後我下台64線八里閘道並開到派出所報案。對方直接減速，且隨後有倒車行為，顯有不讓我經過的意圖，是我在內側車道加速才沒有被攔到等語（偵卷第13、14頁）；嗣於偵訊時證稱：113年8月13日20時，我當時駕駛工作回收場的小貨車，行駛在台64線八里往五股方向，要去臺北市收廚餘，我上橋沒多久就發現我附近有一台車形跡可疑，一直在跟我車，中間有出現在我前方、有在半路停駛，我就趕快繞過他，但對方又繼續跟著我，一直到一個岔路直行是往臺北方向，左邊岔路是一個迴轉道，可以迴轉到八里，我為了躲開他才往左邊方向行駛，對方還是一直跟著我，所以我就開到八里派出所報案。這個時間是我固定去臺北上班的時間，我到派出所有打電話給老闆娘，跟他說我被攔車沒辦法去工作，老闆娘後來也有到派出所等語（偵卷43、45頁）；佐以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B車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略為：告訴人駕車行駛在最外側車道，該處為三線道，而被告駕駛A車出現在畫面中，行駛在告訴人駕駛之B車左前方，行駛途中煞車燈亮起，嗣停駛在中間車道，告訴人略顯遲疑，亦隨之減速並暫停，後向左變換車道至最內側車道，被告之A車煞車燈亮起並停在至中間車道，告訴人駕駛B車從A車左側經過時，見A車左側方向燈閃爍，告訴人於內側車道一路直行，嗣A車由右側出現，加速行駛至告訴人車輛右前方，煞車燈亮起，左側前車輪往左偏移並壓在車道線上，告訴人最後左轉駛離等情，有前開勘驗筆錄（含擷圖）（偵卷第55至60頁）附卷可憑，足徵被告確有駕駛A車行駛在B車右前方，並以向左迫近、變換車道之方式，逼近告訴人所駕駛之B車，迫使告訴人為閃避被告而向左轉至八里迴轉道等情，被告上開所為，已造成告訴人無法繼續沿原車道駕車前行之結果，衡情以有一定程度足以壓抑告訴人之意思決定，或意思決定之自由，進而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自屬強制罪所指之強暴行為，是被告所為已該當於強制罪之構成要件至明。被告辯稱其未強迫告訴人停車云云，要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無非係事後卸責之詞，委無足取。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智慮成熟之成年人，僅因與告訴人間有金錢、情感糾紛，竟未能克制情緒，恣意以上開事實欄一所載之方式妨害告訴人行車之權利，所為實有不該，應予非難；又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迄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其所受損害或獲得其諒解，犯後態度非佳；併衡以被告前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偽造文書、不能安全駕駛、強盜等罪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受害程度等節；暨兼衡被告已離婚，此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憑（本院易字卷第37頁），且其於警詢時自陳係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職業工（偵卷第8頁）之家庭、生活經濟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胡沛芸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韻中、謝榮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吳佩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紀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48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志寬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

0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志寬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許志寬與許澤鑫因金錢及情感素有糾紛，許志寬於民國113

    年8月13日22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A車），沿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五股方向）行駛，

    行經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五股方向）1.7公里處，見許

    澤鑫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亦

    行至此，為迫使許澤鑫停車，竟基於強制之犯意，駕駛A車

    行駛在B車右前方，並以向左迫近、變換車道之方式，刻意

    逼近許澤鑫所駕駛之B車，使許澤鑫為閃避許志寬而向左轉

    至八里迴轉道，且旋即前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八里

    分駐所報案，而以此強暴方式妨害許澤鑫正常駕駛之權利。

二、案經許澤鑫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許志寬前經本院合法

    傳喚，於114年7月22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且查無在監在押

    等情，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

    及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易字第485號卷（下稱易字卷）第

    47、53至57、85至90頁】在卷可憑，然因其被訴涉犯刑法第

    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經本院認為應科拘役（詳後述），依

    據前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本院引用證人許澤鑫於偵訊時所為證述，係就自己親身體驗

    之事實所為陳述，並非傳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

    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

    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駕駛A車行經上開地點，惟

    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沒有強迫告訴人停車云云

    。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沿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五

    股方向）行駛，行經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五股方向）1.

    7公里處，見告訴人許澤鑫所駕駛之B車亦行至此，被告即駕

    駛A車行駛在B車右前方，並以向左迫近、變換車道之方式，

    靠近告訴人所駕駛之B車，告訴人因而向左轉至八里迴轉道

    ，且前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八里分駐所報案等事實

    ，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許澤鑫於警詢及偵訊時指訴明確【士林

    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1057號卷（下稱偵卷）第13至15、44

    、45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八里分駐所一般

    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

    卷第7、24、25頁）、告訴人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偵

    卷第16至18頁）、B車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擷圖（偵卷第19

    至23頁）、A、B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卷第26、27頁）

    在卷可稽，復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卷附之行車紀錄器錄

    影檔案確認無訛，並有勘驗筆錄（偵卷第55至60頁）存卷可

    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關於本案案發過程乙節，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3

    年8月13日22時許駕駛A車自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東（往五

    股方向）行駛，要前往臺北市工作，行駛至台64線向東行1.

    7公里處時，我當時是駕駛在最外側車道，對方駕駛B車行駛

    於中間車道，加速經過我的時候，車內有人探頭出來瞪我，

    之後對方就在我的左前方行駛並開始減速、打雙黃燈，我跟

    著減速並切到中間車道後在切到內側車道，對方就停在我的

    右前方，我也停車，對方就向後倒車，我見狀就加速在內側

    車道直行，對方也追上並在我右側行駛，隨後我迴轉向西行

    ，對方跟在我後面，隨後我下台64線八里閘道並開到派出所

    報案。對方直接減速，且隨後有倒車行為，顯有不讓我經過

    的意圖，是我在內側車道加速才沒有被攔到等語（偵卷第13

    、14頁）；嗣於偵訊時證稱：113年8月13日20時，我當時駕

    駛工作回收場的小貨車，行駛在台64線八里往五股方向，要

    去臺北市收廚餘，我上橋沒多久就發現我附近有一台車形跡

    可疑，一直在跟我車，中間有出現在我前方、有在半路停駛

    ，我就趕快繞過他，但對方又繼續跟著我，一直到一個岔路

    直行是往臺北方向，左邊岔路是一個迴轉道，可以迴轉到八

    里，我為了躲開他才往左邊方向行駛，對方還是一直跟著我

    ，所以我就開到八里派出所報案。這個時間是我固定去臺北

    上班的時間，我到派出所有打電話給老闆娘，跟他說我被攔

    車沒辦法去工作，老闆娘後來也有到派出所等語（偵卷43、

    45頁）；佐以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B車之行車紀錄器錄影

    畫面，勘驗結果略為：告訴人駕車行駛在最外側車道，該處

    為三線道，而被告駕駛A車出現在畫面中，行駛在告訴人駕

    駛之B車左前方，行駛途中煞車燈亮起，嗣停駛在中間車道

    ，告訴人略顯遲疑，亦隨之減速並暫停，後向左變換車道至

    最內側車道，被告之A車煞車燈亮起並停在至中間車道，告

    訴人駕駛B車從A車左側經過時，見A車左側方向燈閃爍，告

    訴人於內側車道一路直行，嗣A車由右側出現，加速行駛至

    告訴人車輛右前方，煞車燈亮起，左側前車輪往左偏移並壓

    在車道線上，告訴人最後左轉駛離等情，有前開勘驗筆錄（

    含擷圖）（偵卷第55至60頁）附卷可憑，足徵被告確有駕駛

    A車行駛在B車右前方，並以向左迫近、變換車道之方式，逼

    近告訴人所駕駛之B車，迫使告訴人為閃避被告而向左轉至

    八里迴轉道等情，被告上開所為，已造成告訴人無法繼續沿

    原車道駕車前行之結果，衡情以有一定程度足以壓抑告訴人

    之意思決定，或意思決定之自由，進而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

    ，自屬強制罪所指之強暴行為，是被告所為已該當於強制罪

    之構成要件至明。被告辯稱其未強迫告訴人停車云云，要無

    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無非係事後卸責之詞，委無足取。從

    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智慮成熟之成年人，僅

    因與告訴人間有金錢、情感糾紛，竟未能克制情緒，恣意以

    上開事實欄一所載之方式妨害告訴人行車之權利，所為實有

    不該，應予非難；又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迄未與

    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其所受損害或獲得其諒解，犯後態度

    非佳；併衡以被告前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偽造文書

    、不能安全駕駛、強盜等罪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素行（見

    法院前案紀錄表）、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

    受害程度等節；暨兼衡被告已離婚，此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

    卷可憑（本院易字卷第37頁），且其於警詢時自陳係國中畢

    業之智識程度、職業工（偵卷第8頁）之家庭、生活經濟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6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胡沛芸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韻中、謝榮林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吳佩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紀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485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志寬





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0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志寬犯強制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許志寬與許澤鑫因金錢及情感素有糾紛，許志寬於民國113年8月13日22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沿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五股方向）行駛，行經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五股方向）1.7公里處，見許澤鑫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亦行至此，為迫使許澤鑫停車，竟基於強制之犯意，駕駛A車行駛在B車右前方，並以向左迫近、變換車道之方式，刻意逼近許澤鑫所駕駛之B車，使許澤鑫為閃避許志寬而向左轉至八里迴轉道，且旋即前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八里分駐所報案，而以此強暴方式妨害許澤鑫正常駕駛之權利。

二、案經許澤鑫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許志寬前經本院合法傳喚，於114年7月22日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且查無在監在押等情，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及審判筆錄【本院114年度易字第485號卷（下稱易字卷）第47、53至57、85至90頁】在卷可憑，然因其被訴涉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經本院認為應科拘役（詳後述），依據前開規定，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二、本院引用證人許澤鑫於偵訊時所為證述，係就自己親身體驗之事實所為陳述，並非傳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駕駛A車行經上開地點，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犯行，辯稱：我沒有強迫告訴人停車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沿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五股方向）行駛，行經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五股方向）1.7公里處，見告訴人許澤鑫所駕駛之B車亦行至此，被告即駕駛A車行駛在B車右前方，並以向左迫近、變換車道之方式，靠近告訴人所駕駛之B車，告訴人因而向左轉至八里迴轉道，且前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八里分駐所報案等事實，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許澤鑫於警詢及偵訊時指訴明確【士林地檢署114年度偵字第1057號卷（下稱偵卷）第13至15、44、45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八里分駐所一般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卷第7、24、25頁）、告訴人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偵卷第16至18頁）、B車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擷圖（偵卷第19至23頁）、A、B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偵卷第26、27頁）在卷可稽，復經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卷附之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確認無訛，並有勘驗筆錄（偵卷第55至60頁）存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關於本案案發過程乙節，業據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3年8月13日22時許駕駛A車自新北市八里區台64線往東（往五股方向）行駛，要前往臺北市工作，行駛至台64線向東行1.7公里處時，我當時是駕駛在最外側車道，對方駕駛B車行駛於中間車道，加速經過我的時候，車內有人探頭出來瞪我，之後對方就在我的左前方行駛並開始減速、打雙黃燈，我跟著減速並切到中間車道後在切到內側車道，對方就停在我的右前方，我也停車，對方就向後倒車，我見狀就加速在內側車道直行，對方也追上並在我右側行駛，隨後我迴轉向西行，對方跟在我後面，隨後我下台64線八里閘道並開到派出所報案。對方直接減速，且隨後有倒車行為，顯有不讓我經過的意圖，是我在內側車道加速才沒有被攔到等語（偵卷第13、14頁）；嗣於偵訊時證稱：113年8月13日20時，我當時駕駛工作回收場的小貨車，行駛在台64線八里往五股方向，要去臺北市收廚餘，我上橋沒多久就發現我附近有一台車形跡可疑，一直在跟我車，中間有出現在我前方、有在半路停駛，我就趕快繞過他，但對方又繼續跟著我，一直到一個岔路直行是往臺北方向，左邊岔路是一個迴轉道，可以迴轉到八里，我為了躲開他才往左邊方向行駛，對方還是一直跟著我，所以我就開到八里派出所報案。這個時間是我固定去臺北上班的時間，我到派出所有打電話給老闆娘，跟他說我被攔車沒辦法去工作，老闆娘後來也有到派出所等語（偵卷43、45頁）；佐以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B車之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略為：告訴人駕車行駛在最外側車道，該處為三線道，而被告駕駛A車出現在畫面中，行駛在告訴人駕駛之B車左前方，行駛途中煞車燈亮起，嗣停駛在中間車道，告訴人略顯遲疑，亦隨之減速並暫停，後向左變換車道至最內側車道，被告之A車煞車燈亮起並停在至中間車道，告訴人駕駛B車從A車左側經過時，見A車左側方向燈閃爍，告訴人於內側車道一路直行，嗣A車由右側出現，加速行駛至告訴人車輛右前方，煞車燈亮起，左側前車輪往左偏移並壓在車道線上，告訴人最後左轉駛離等情，有前開勘驗筆錄（含擷圖）（偵卷第55至60頁）附卷可憑，足徵被告確有駕駛A車行駛在B車右前方，並以向左迫近、變換車道之方式，逼近告訴人所駕駛之B車，迫使告訴人為閃避被告而向左轉至八里迴轉道等情，被告上開所為，已造成告訴人無法繼續沿原車道駕車前行之結果，衡情以有一定程度足以壓抑告訴人之意思決定，或意思決定之自由，進而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自屬強制罪所指之強暴行為，是被告所為已該當於強制罪之構成要件至明。被告辯稱其未強迫告訴人停車云云，要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無非係事後卸責之詞，委無足取。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至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智慮成熟之成年人，僅因與告訴人間有金錢、情感糾紛，竟未能克制情緒，恣意以上開事實欄一所載之方式妨害告訴人行車之權利，所為實有不該，應予非難；又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迄未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其所受損害或獲得其諒解，犯後態度非佳；併衡以被告前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偽造文書、不能安全駕駛、強盜等罪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素行（見法院前案紀錄表）、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受害程度等節；暨兼衡被告已離婚，此有其個人戶籍資料在卷可憑（本院易字卷第37頁），且其於警詢時自陳係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職業工（偵卷第8頁）之家庭、生活經濟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胡沛芸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韻中、謝榮林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吳佩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紀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